附件2
《首台（套）重大技术装备推广应用指导目录》修订意见汇总表
报送单位：（加盖公章）             
	序号
	研制单位
	装备产品名称
	计量单位
	技术参数
	对应2019年版目录编码
	修订说明
	修订理由
	国外同类产品研制情况
	一批次台套数
	年度销售量
	单价（万元）
	计划投保数量
	[bookmark: _GoBack]计划保险时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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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表说明：1、“装备产品名称”应选用通用性名称；2、“计量单位”分为台、套或批；3、“技术参数”应选择3-5个代表技术先进性的参数，最好为可量化参数；4、“修订说明”应明确是新增、调整或删除；5、若为新增意见，“修订理由”一栏应阐述产品先进性，并提供确为首台套的有关证明材料，若为删除意见应阐述产品应用情况及制造企业名称，若为调整意见应阐述调整内容及理由；6、计量单位若为批应填写一批次台（套）数；7、计量单位为台/套的，“单价”一栏应填写每台（套）产品单价，计量单位为批的，“单价”一栏应填写每批次产品单价；计划投保数量和计划保险时间据实填写。
